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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法会议 

（2014年3月26日至4月4日，蒙特利尔） 

法律委员会提议的1963年东京公约议定书草案 

对参考案文的修正提案 

（由德国提交） 

1. 第三条（公约第三条） 

1.1 修正： 

1.1.1 应将法律委员会目前的草案按下述改为着陆国和运营人所在国的任择条款： 

a) 删除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一款之二。 

b) 第二款改为第一款1
 

c) 用下述文字代替第二款之二和第二款之三2： 

“2.  在下述情况下，每一缔约国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其对航空器上实施的犯

罪（或行为）的管辖权： 

a) 作为着陆国：在机上实施犯罪（或行为）的航空器在本国领土内着陆而被控犯

罪人仍在机上的； 

b) 作为运营人所在国：在机上实施犯罪（或行为）的航空器不带机组租给承租人

而其主要营业地，或没有主要营业地的，其永久居所是在该国的； 

[c) 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或行为）是该国国民所为或是针对该国国民的。]” 

1.2 说明 

1.2.1 德国不认为确立着陆国和运营人所在国的强制管辖权是可以接受的。那将意味着对现行规定

（登记国）的大幅度扩展，并且抛弃国际公法中普遍接受的关联性因素，如属人原则和“不引渡就起诉”

原则。这尤其关系到那些按严重程度可分类为不太严重的犯罪，特别是从刑罚相当原则的角度看待“行

                                                           
1 德国赞同删除方括号中“和行为”字样。  
2 德国赞同删除方括号中“或行为”（复数）、“或行为”（单数）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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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见东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a)、b)两项的范围）。另外，运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关乎一种由民法确

定的法律关系，而着陆国的管辖权则取决于航行的路线，抑或是航空器机长的决定，这似乎也成问题。 

1.2.2 大幅扩展既不适当也无必要。登记国管辖权方面不存在立法缺口。登记国的执法缺口迄今也

未得到证明（国际航协的调查（见LC/35-WP/2-3号文件）中并不包含登记国刑事或行政诉讼方面的任何

问题）。即便是有这种执法缺口，问题还是确立新的管辖权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合适手段（如涉及司

法协助），或者这种所谓的执法缺口能否靠适用新管辖权得到解决。 

1.2.3 着陆国和运营人所在国在处理违规行为的典型案子方面并不见得比登记国更有效。这是因为

可能有大量的违规行为案件，机组、肇事人和证人住在不同的国家，而且不一定是在着陆国。 

1.2.4 根据德国法律，上述违规行为案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按刑罚相当原则，都不构成签发逮捕

证的正当理由（如轻侮案件），甚至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拒绝服从航空器机长为保护航空器或机上人员

安全依法发出的指令）。因此，即使适用德国法律，也不一定能够逮捕违规的旅客。再者，着陆国管辖

权并不一定带来刑事诉讼方面的改进。机组成员和其他旅客可以提供证明的，往往都有时间限制。因被

控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异，要求机组成员和其他旅客耽误转机或是改变旅行安排，因为要留下他们作

证，也许就矫枉过正了。另外对法庭聆讯也毫无补益。肇事人和法院认为必要的所有目击证人（他们可

能并不都与着陆国有什么关系而住在国外）都要被传召到着陆国法院出庭。 

1.2.5 因此，确立新的管辖权可能导致额外的问题和费用（如要求司法协助的案件增多、翻译费用

等），还有共有管辖权方面的问题，更何况究竟谁对违规旅客拥有管辖权，更加无法预见。 

1.2.6 我们因此建议保留东京公约现有的第三条不变。如上所述，德国可以接受一项无拘束力的条

款（象前一稿中的选项2），来规范着陆国和运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但条件是第二条之二必须使用“可

以”一词。另外，为了避免对该条款范围的任何误解，应该删除第一款和第一款之二。“（也）有权对

机上实施的犯罪和行为行使管辖权”的提法，可能让人误解为其中提到的所有管辖权较之第二款，都是

强制性的。而第一款的实际意义则是：这些国家具有确立这些管辖权的能力，而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不是其他国际公约的一部分。 

1.3 替代提案 

1.3.1 不过，如果多数意见认为对着陆国做出强制性规定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们想提出一个不

同的措辞，以便更符合国际公认的“不引渡就起诉”原则，措辞如下： 

“每一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立其对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的管辖权，如

果该行为在其实施的领土内是一项刑事犯罪；或者，如果该领土不属任何刑事管辖

权管辖，而且如果肇事人被移送给了第一着陆国的当局，而且，虽然这种犯罪通常

是可以引渡的，但没有被引渡。” 

1.3.2 这一规定应能具体满足国际航协（和香港上诉法院，见LC/35-WP/2-2号工作文件脚注2至2.3）

对刑事犯罪提出的关切，因为这一条款将意味着，引渡不象在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将不是在着陆国起诉

案件的先决条件。还有一个好处是，这条规定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将管辖权扩大到根本就不构成刑事

犯罪的违规行为案件，就显得失当了。 



 – 3 –  DCTC Doc No. 8 

1.3.3 拟议的国籍国管辖权可以作为任择条款接受，不然，可以删掉这一条。 

2. 第八条（公约第十五条之二） 

2.1 修正 

 删除第十五条之二第1b项中“或财产”字样。  

2.2 说明 

2.2.1 我们欢迎第十五条之二中不再含有“应当确保”的提法，而现在的措辞是“鼓励”。我们认

为它的意思就是这条规定是任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 

2.2.2 然而，在规定处罚时，立法者必须切实遵守刑罚相当的原则。这对我们是一项宪法要求，意

味着只有危及航空器或机上人员安全和安保的行为，才会导致处罚。与之相反，仅仅是造成不便或扰乱

是不能招致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尤其是，在选择第十五条之二中视为示例分别列举的行为时，更须

尊重这一原则。 

2.2.3 我们认为，第十五条b)中的拒绝服从航空器机长为保护机上财产安全依法发出的指令，从刑

罚相当的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启动刑事或行政程序的理由是不够分量的。尤其是，提起诉讼，施加处罚，

仅是为了保护航空器上的财产，这在拒绝服从为保护财产安全的合法指令但并未同时危及航空器或机上

人员安全的情况，显然是失当的。因此，我们建议删掉第十五条之二1b段中“或财产”一语。 

3. 第十条（公约第十八条之二） 

3.1 修正： 

  将下文增加为公约第十八条之二： 

“根据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采取措施，依本国法律向下机或被移送人要求赔偿因这

种下机或移送产生的任何损失的，不得予以排斥。” 

3.2 说明 

3.2.1 德国总体上欢迎法律委员会关于根据第八条和第九条采取措施可以要求赔偿的提案，并建议

增加两项具体要素： 

a) 应该澄清本国法律是相关的法律框架。 

b) 不应明确列出有索赔权的人（“航空器运营人”）。德国赞同被动措辞。因此，在更为

细致的航空器运营模式的情况下，也可以援用这条规定。 

— 完 — 


